
天津市建设项目取用水论证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保障基本生态用水需

求，严控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总量，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水平。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下水

管理条例》《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需要直接从河道、地下取水的，取水单位或个人在办理取水

许可申请时，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依法对其建设项目

进行水资源论证，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年取用地表水 万立方米以下（含 万立方米）或年

取用地下水 万立方米以下（含 万立方米）且对周边环境

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取水单位或个人可不编制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告书，但应当填写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需要取用公共自来水的，取水单位或个人办理用水计划指标

时，应当提交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

取用公共自来水月用水量小于 立方米（含 立方

米）的建设项目，取水单位或个人可不编制建设项目用水报



告书，但应当填写建设项目用水登记表。

第四条 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应当包括总论、建设项目

概况、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论证、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

书（表）的审查工作，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由具有审查权限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进行审查。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告书（表）的审查权限与取水许可审批权限相一

致。跨区取水或对相邻区用水有影响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报告书（表）应当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审查通过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及书面审

查意见应当作为取水许可审批的技术依据。

第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用

水登记表）的审查工作。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用水登记表）

的审查权限与用水计划指标审批权限相一致。审查通过的用

水报告书（用水登记表）及书面审查意见应当作为用水计划

指标审批的技术依据。

第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表）和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用水登记表）时，应当

将本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及行业用水定额作为重要

依据。

第八条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审查通过后，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水单位或个人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

重新申请审查：

（一）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取水标的发生重



大变化的；

（二）自审查通过之日起满三年，建设项目未批准的。

第九条 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月底前将上

一年度建设项目取用水论证工作情况统计表报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

第十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各区建设项目取用水

论证工作进行检查监督，检查内容为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

（用水登记表）及相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要求。检查结果通

报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并作为考核各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工作的内容之一。

第十一条 取水单位或个人提供审查的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建设项目用水报告书（用水登记表）

应当真实，存在弄虚作假的，所造成的后果由取水单位或个

人负责。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至

年 月 日废止。


